
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2020年购买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管理费用项目

项目名称

购买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费用

立项依据

按照住建部37号令《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技术服务方式，聘请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和人员对危大工程进行检查，所需费用向本级财政申请予以保障）文件执行。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组织机构代码： 12530121G82822601K
地址：呈贡区兴呈路4800号
联系电话：0871-67479217
法人代表：张正涛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代为概况：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为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副科级，人员编制20名，实有在职人员18名，主要负责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行政辖区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配套工程的质量监督注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负责工程质量投诉和工程质量事故的处理。负责行政辖区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配套工程的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措施备案，工程安全生产监督、工程安全生产投诉和工程安全事故的处理。
项目基本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科学性、规范化管理，及时发现及消除安全隐患，杜绝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购买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对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管理。
项目实施内容

1.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参与检查。实施重要节点时，必须参与巡查检查，必要时在实施期间安排技术人员在现场旁站。

2.对塔吊、施工电梯等特种设备检查，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参与检查的人员应具实体检查的能力,并持有相关资格证。

资金安排情况

从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年初预算，商品服务支出（事业发展）中列支。预算单位编码为333602001，预算功能科目名称为“2120601-建筑市场管理与监督”。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需按照要求安排相应职业资格、职称人员按照每月具体服务事项的基本明细，每月服务的次数、基本事项、重点巡查事项等内容开展工作。在有新工艺、新技术、特殊环境、危险等级较高等危大工程检查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在必要时，应邀请专家（云南省或昆明市专家库人员）参与检查。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第三方提供技术性服务，聘请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和人员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检查，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确保事故隐患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消除，减少一般安全事故的发生，遏制各类较大以上安全事故发生。提高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水平。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购买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监督站）

	项目属性
	001 新增项目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杨昊明
	联系电话
	0871-67479217

	项目概况
	对事故隐患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消除隐患，杜绝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购买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对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部分工程的管理费用。

	项目立项依据
	其他证明文件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900,000.00 
	
	
	
	900,00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300,000.00 
	
	
	
	300,000.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事故隐患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消除隐患，杜绝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确保事故隐患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消除隐患，杜绝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管面积
	200万平方米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200万平方米

	
	
	质量指标
	不发生事故
	0%
	质量指标
	不发生事故
	0%

	
	
	成本指标
	购买服务
	每年30万元
	成本指标
	购买服务
	30万元

	
	
	时效指标
	限期完成
	年度内
	时效指标
	限期完成
	2020年年度内

	
	经济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
	0%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
	0%

	
	
	社会效益指标
	降低事故
	0%
	社会效益指标
	降低事故
	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在建履职手续项目
	90%
	满意度指标
	在建履职手续项目
	90%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住建部37号令《危险性较大部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预算绩效说明
	依据2020年开展的工作

	单位负责人：
	陈红梅
	填报人：
	王凤萍
	填报日期：
	2020-06-10


